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（不带储存经营）告知承诺书
依据：浙江省应急管理厅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（不带储存经营）告知承诺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浙应急法规〔2021〕14 号）

申请单位信息
	项目
	填写

	企业名称
	光蚀纪半导体材料（湖州）有限公司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{统一社会信用代码}

	注册地址
	{注册地址}

	法定代表人
	王婧

	主要负责人
	王婧

	安全生产管理人员
	王婧

	联系电话
	{手机}

	申请日期
	2026-{月}-{日}


申请经营品种（不带储存）
	序号
	品名
	CAS

	1
	1,3,5-均三甲苯
	108-67-8

	2
	苯甲醇
	100-51-6

	3
	柠檬酸
	77-92-9


氢氟酸（HF）为剧毒化学品，单独申请，不适用本承诺。
承诺事项
本单位郑重承诺：
一、符合下列法定条件
1. 已经依法登记注册，取得营业执照
1.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已 / 即将取得相应安全合格证
1. 从业人员已接受 / 即将接受安全教育培训
1. 已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（共 12 份）和岗位操作规程（共 4 份）
1. 已编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（综合预案 + 4 项专项预案）
1. 与具备相应资质的运输单位签订危险化学品运输协议
1. 与客户签订销售协议含安全条款
1. 经营品种与本公司经营范围一致
二、不存在下列情形
· 不涉及易制毒化学品
· 不涉及易制爆危险化学品
· 不涉及剧毒化学品（氢氟酸单独另案申请）
· 经营场所不在禁止区域
· 主要负责人 / 安全管理员无最近 3 年内安全生产违法记录
· 公司无安全生产严重失信行为
三、承诺事项
1. 30 日内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或其他方式向应急管理部门提交完整材料：
· 营业执照
· 主要负责人 / 安全管理员身份证 + 安全合格证
· 从业人员花名册 + 培训记录
·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文本
· 应急预案
· 经营场所证明 + 平面图
· SDS
1. 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法
1. 自取得许可证之日起严格遵守 + 接受监督检查
1. 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每年向应急管理部门提交安全自查报告
1. 经营品种、地址、负责人变更 → 30 日内申请变更登记
1. 发生事故立即如实报告
1. 如有不属实承诺 / 违法违规：自愿接受应急管理部门撤销许可决定 + 行政处罚 + 信用记录惩戒
法律责任承诺
本单位充分知悉：
1. 提交虚假材料 / 不属实承诺：依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《安全生产法》将受到行政处罚，严重者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
1. 应急管理部门有权随时核查，如发现不符 → 立即撤销许可决定 + 收回许可证
1. 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对承诺真实性负法律责任
签署
本单位法定代表人 + 主要负责人 +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共同签署本承诺：
	角色
	姓名
	身份证号
	签字
	日期

	法定代表人
	王婧
	{身份证号}
	
	

	主要负责人
	王婧
	{身份证号}
	
	

	安全管理员
	王婧
	{身份证号}
	
	


单位盖章：______________

受理意见
（由 湖州市 应急管理部门填写）
· 受理
· 不予受理（理由：____________ ）
承诺受理日期：______________
许可证编号：______________
应当于 ______ 日内提交完整材料
受理人员签字：______________
